附件1
	江门高新区（江海区）高标准产业新空间租赁评价指引

	项目名称：
	
	投资主体：
	

	项目概述：
	增资扩产主要目标：（行业代码，所属产业链，100字以内，提出突破技术、提高研发能力，改进工艺，提高装备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能或者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具体目标详细内容可以作为本评价附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得分

	一、
准入要求
（本项任意一项不符，一票否决）
	1.行业
准入
	符合江门市投资准入行业要求。
	/

	
	2.能耗
	符合我市工业企业万元增加值综合（吨标准煤/万元）。
	

	
	3.环保
	必须符合区域（园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其批准文件的要求；符合清洁生产原则，其污染物必须达标排放并满足总量控制和区域环境质量要求。
	

	
	4.安全
生产
	投资企业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且项目符合本区安全生产监管。
	

	二、
经营效益
（40分）
	5.企业
产值指标
（25分）
	近1个自然年度，工业企业产值达2000万元，得15分，不足部分按比例折算得分。每增加1000万元，得1分。最高得25分。

备注：工业产值以统计部门入统产值数据为准。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以税务部门年度完税证明的营业收入为评价依据。
	

	
	6.综合效益贡献
（15分）
	近1个自然年度，年度每平方综合效益贡献指标达100元/平方米，得10分。不足100元/平方米按比例折算得分。每增加20元，得1分，不足部分按比例折算得分。最高得15分。

备注：企业年度综合效益贡献除于拟租赁合同总建筑面积折算年度每平方综合效益贡献指标。
	

	三、
投资效益
（10分）
	7.投资
规模
（10分）
	固定资产投资500万元，得5分，不足部分按比例折算得分。每增加100万元，得1分。最高得10分。

备注：按照承诺项目完成工信部工业技术改造备案或发改部门项目备案进行评分。
	

	四、
高质量发展
（20分）
	8.企业
荣誉称号
（8分）
	（1）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得3分。
（2）获评“专精特新”称号，市级“专精特新”，得1分；省级（或同等级）“专精特新”，得3分；国家级“小巨人”，得5分。
（3）获评“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称号，市级得1分、省级得3分、国家级得5分。
备注：同类型称号按孰高原则得分，上述合计不超8分。
	

	
	9.研发专利
和标准
（7分）
	（1）持有专利，每3个实用新型专利，得1分；每1个发明专利，得1分。
（2）参与制定标准，每参与制定一个行业标准，得1分；每参与制定一个国家标准，得2分；每参与制定一个国际标准，得3分。
（3）企业研发占比达3%，得1分。每增加1%加1分，最高得5分。
研发投入占比=研发投入/销售收入（营业收入）
备注：上述合计不超7分。
	

	
	10.总部
功能（5分）
	设置生产总部，得2分；增加设置研发中心，再得1分；增加设置销售中心，再得2分；总体搬迁企业，得5分。
备注：
1.生产总部是指设置在本地独立核算主体的产值1.5亿元（含）以上；
2.研发中心是指设置在本地独立核算主体建立为生产服务的研发团队、研发中心；
3.销售中心是指设置产销分离架构，销售营收纳入本地统计1亿元（含）以上；
4.总体搬迁企业是指企业整体搬迁或同时设置生产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心。
备注：上述合计不超5分。
	

	五、
综合效益
(30分）
	11.项目
优秀性
（30分）
	（1）行业前景，满分6分；
（2）技术创新，满分6分；
（3）团队能力，满分6分；
（4）产品竞争力，满分6分；
（5）企业成长性，满分6分。
备注：评分由联席会议成员打分。
	

	总得分：
	

	总得分
	租金补贴

	大于等于70分，小于80分
	给予租金20%的补贴

	大于等于80分，小于90分
	给予租金30%的补贴

	大于等于90分
	给予租金40%的补贴

	总评分95分以上且属于省级（或同等级）及以上“专精特新”，同时满足政府投资要求企业。
	给予“三年免租两年减半”租金补贴，每年享受补贴不超过每年对我区地方综合效益贡献，补贴期间享受补贴总额不超过补贴期间对我区地方综合效益贡献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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